


 



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民國 103 年 01 月 07 日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實習課程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專業

群、科、綜合高中學程之實習課程，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課程，指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由教育部部定及

學校自定，包括實驗、實務之專業實習課程。 

前項實習課程，應依群、科、學程屬性、產業發展趨勢、學校特色及

學生就業準備與專業預備，規劃實習之科目。 

第 四 條 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為依務實致用之原則，本於專業理論知識，進行

實務操作，以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職業道德及安全與衛生觀念，提升

學生就業及繼續進修所需基本知能。 

第 五 條 實習課程得依其實施場所，分為下列三種方式進行： 

     一、校內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工場、專科教室、實驗室

或其他相關實習場所（以下簡稱校內實習場所）實習。 

     二、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每學期以六星期為限，在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實習。 

     三、校內併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場所及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實習。 

第 六 條 校內實習場所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設施及設備，應符合建築、消

防、職業安全衛生、營業衛生、性別友善空間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 七 條 學校辦理校內實習，每班人數二十五人以上者，得依課程需求分組上

課，以二組為限。但情形特殊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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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施校內實習課程時，得辦理校外職場參觀，強化學生對職場之

了解。 

第 八 條 學校辦理校外實習前，應組成小組，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行評估，

作成評估報告，並擬訂合作契約草案。 

前項評估報告之內容，應包括設施與設備符合第六條規定，及工作內

涵與實習技能項目之相關性。 

第一項合作契約草案內容，應包括實習起迄期間、每日實習時段、實

習內容、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通安排及其他學生與校外實習

合作機構之權利義務。 

第 九 條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經依前條規定評估通過者，學校應擬訂校外實習計

畫，連同前條評估報告及合作契約草案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

過；其計畫之內容如下： 

     一、實習科別、年級、科目及學生數。 

     二、校外實習起迄期間及每日實習時段。 

     三、校外實習之技能項目與該科目教學綱要之對照表。 

     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學生之輔導、師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

宿或交通安排。 

第 十 條 校外實習計畫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審查通過後，學校應與校外實習合

作機構簽訂合作契約，並將合作契約連同實習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

備查。 

第十一條 學校辦理校內併校外實習，其校外實習，準用第六條、第八條至前條

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校內併校外實習時，校外實習節數，不得超過該實習課程整學期授課

節數三分之一。 

第十三條 學校不得為一年級學生辦理校外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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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實習課程，得分散於每星期固定時間實施，或集中在一定期間內實

施；其授課節數及學分採計方式如下： 

     一、校內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

星期授課一節，或總授課節數達十八節者，為一學分。 

     二、校外實習：實習時數達七十二小時者，始得採計為一學分，每學

期以二學分為限。 

第十五條 實習課程之師資，應由該科專任或兼任之合格教師擔任，並得遴聘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 

第十六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三年八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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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

專家協同教學作業要點 

民國 103 年 03 月 21 日修正 

一、目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引進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加強

教師與學生之實務技能，並促進業界專家與專任教師教學相長，理論及實務

結合，提升技職教育價值，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對象： 

(一)設有實用技能學程或產業特殊需求類科之高級中等學校。 

 (二)非屬前述之學程、類科經本署核定確有需要聘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職

業類科。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業界專家係指必須具備在職身分為原則，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 

１、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經學校認定足堪擔任協同教學，且具

有與任教領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工作年資專職五年或兼職十年

以上，表現優異。 

   ２、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練、裁判。 

    ３、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二)協同教學：指依各校科特色或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規劃雙師以上教學課

程，由專任教師與業界專家共同授課。 

四、辦理方式： 

 (一)辦理期限：配合學期制實施協同教學，其課程規劃以學年為單位。經核

准之計畫，如需調整，得專案報本署核准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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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理模式：採「協同教學」制，以原任課教師授課為主，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為輔；原任課教師仍應全學期擔任課程教學，學校應依課綱規範分

組教學。 

  (三)協同教學時數：每科目之協同授課時數，以全學期不超過七週為原則，

同一個科目不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業界專家於同一學校以協同

教授二個科目為限。 

  (四)開課科目： 

    １、實施協同教學以教授部定或校訂專業實務科目為主，並以三年級之

課程為優先。 

    ２、專業基礎課程及專為技能檢定培訓所規劃之科目，不得申請辦理遴

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五)學生、業界專家、原任課教師之責任： 

    １、學生應於每次實習課後撰寫實習報告。 

    ２、原任課教師須與業界專家共同研擬單元教材。 

    ３、原任課教師應記錄授課重點與職場技術之關鍵能力報告。 

五、業界專家補助基準： 

  (一)補助業界專家授課鐘點費，每人每節新臺幣八百元。 

  (二)補助業界專家交通費，依實際需要每人每學期每科目最多七次，覈實報

支。 

  (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所需費用，除前(一)、(二)款補助鐘點費、交通費外，

其餘由學校相關費用支應。 

  (四)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之高級中等學校申請案獲准補助後，各

主管機關應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

補助款處理原則規定，計畫型補助款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力分

級表編列相對配合款。直轄市、縣（市）政府財力分級屬第一級者，相

對配合款比率為百分之二十；第二級者，相對配合款比率為百分之十五；

其餘第三級至五級者，相對配合款比率為百分之十。審查作業由本署組

成審核小組審查各校申請案，必要時得請學校列席說明。相關審查指標

內涵，本署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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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各校實用技能學程、產業特殊需求類科及經本署核定確有需要聘請業

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職業類科依其班級數之三分之一為原則核給員額，新

增科班若有二班仍比照三班核給一名員額，如設科有特殊情況者另專案

申請。 

六、申請與審查作業： 

  (一)辦理學校計畫申請說明會及相關宣導（每年三月三十一日前）。 

  (二)各校提年度計畫書（每年四月三十日前）。 

  (三)審查各校計畫書（每年五月三十一日前）。 

  (四)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每年六月三十日前）。 

  (五)前四款作業時程之實際辦理期間，以本署公告或函文規定者為準。 

七、學校提報年度計畫書應包括下列項目，依序撰寫： 

  (一)計畫摘要（重點條列式摘述計畫內容，以一頁為原則）。 

  (二)學校現況分析（以表列式呈現，並以一頁為原則），其包括下列事項： 

    １、年級、科、班數及學生數。 

    ２、現有專任教師人數、師資結構及全校生師比。 

    ３、學校發展重點。 

    ４、特色教學資源（軟、硬體設備，例如圖書期刊數、視聽、實驗及實

習設備等教學資源）。 

    ５、需求之業界專家人數與領域。 

  (三)實務課程實施協同教學之規劃說明。 

  (四)業界專家工作內容：以協同實務課程教學為主，包括共同規劃課程、研

擬單元教材，課餘並得協助指導學生實務專題、校外競賽、證照考試及

展演等事項。 

  (五)業界專家遴聘方式。 

  (六)協同教學之成果檢核指標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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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經費需求表：依本要點規定編列遴聘業界專家所需經費（包括授課鐘點

費及交通費）。 

  (八)前一年度執行之成效檢核表（新申辦學校免填）。 

八、審查作業：由本署聘請專家學者審查各校申請案，必要時得請學校列席說明。 

九、經費核結及成效考核： 

  (一)經費核結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二)各校每學期結束應提報該學期實際執行情形與預計執行計畫之差異說

明。 

  (三)各校應於每學年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整學年執行成效報告。 

  (四)本署應檢視年度辦理成效，作為下年度辦理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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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職業學校學生業界實習

和職場體驗經費作業要點 

民國 103 年 01 月 21 日發布／函頒 

一、目的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勵職業學校學生至業界實

習，以增進其實務知能；並為能提供學生職場的實際體驗，辦理赴產業進行參訪

活動，以達成與產業接軌和學用合一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公私立職業學校或高中附設職業類科學校（包括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實用技

能學程及進修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學生。 

三、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協辦單位：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 

四、申辦方式 

  (一)辦理模式 

    １、業界實習：由學校安排高二以上學生至業界進行一至六週的實務實

習，每班或每生每學期一次為限。 

    ２、職場體驗：由學校規劃高一到高三學生至相關產業或展覽進行半天

或一天的參訪活動，每班每學期以五次為限。 

  (二)申辦時程 

    本要點之補助，每學年申請一次，申請書表另訂之；其申辦時程如下： 

    １、宣導說明：每年三月三十一日前，由本署辦理學校提報計畫書申請

說明會及相關宣導。 

    ２、計畫申請：每年四月三十日前，各校填報申請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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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計畫審查：每年五月三十一日前，由本署審查學校申請書表。 

    ４、核定公告：每年六月三十日前，本署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５、前四項作業時程及一○二學年度之實際辦理時間，以本署公告或函

文規定者為準。 

  (三)審查作業 

由本署聘請學者專家、學校校長、產業界及教育主管機關等代表組成審核小

組，依計畫書完整性、可行性及效益性等原則進行申請案審查，必要時得請申請

學校列席說明。 

  (四)作業流程及說明，如附件一。 

五、補助基準 

  (一)業界實習（得補助下列項目）： 

    １、實習津貼：參加學生每生每天新臺幣（以下同）250 元，每位學生

每學年最高不超過 6,000 元。 

    ２、鐘點費：教師赴業界輔導學生之鐘點費，鐘點費以每週 3 節核發，

同一班級每 15 位學生編列一位老師為原則。 

    ３、交通費：教師赴業界輔導交通費依實際往返核實報支。 

    ４、指導費：業界專家（含現場師傅）指導費，每事業機構每節 400 元，

每天最多 8 節，每週最多 12 節為原則。 

    ５、其他費用：配合辦理所需經費，包括保險費（含學生個人及業界負

擔之勞保費用、團體平安保險費用）及雜支費用。 

  (二)職場體驗（得補助下列項目）： 

    １、租車費：同一縣市每車次補助不超過 10,000 元，跨縣市每車次補

助不超過 12,000 元。 

    ２、誤餐費：辦理一天活動或超過用餐時間，得補助誤餐費，每生每人

80 元。 

    ３、膳雜費：帶隊老師或行政人員膳雜費，依職務等級核實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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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指導費或講座費：業界專家專題演講或講座鐘點費或指導費，每人

每節 800 元，每天以不超過 1,600 元為原則。 

    ５、其他費用：配合辦理所需經費，包括保險費及雜支費用。 

六、經費核結 

  (一)本要點僅補助辦理學校之業務費為限，各主管機關應依教育部與所屬機

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理原則規定，計畫型

補助款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力分級表編列相對配合款。直轄市、

縣（市）政府財力分級屬第一級者，相對配合款比率為百分之二十；第

二級者，相對配合款比率為百分之十五；其 餘第三級至五級者，相對

配合款比率為百分之十；獲核定辦理之學校，應依本署核定經費額度及

期限辦理核請領事宜。 

  (二)本要點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不得重複申請或補助，並依「教育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理；各校應依核定計畫分別於

當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次年七月三十一日前執行完畢，並辦理核結。其

中，直轄市公私立高中職、縣（市）立高中職應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

轉本署辦理核結。 

七、成效考核 

  (一)各校應於每學年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整學年執行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書格式及內容由本署另訂之。 

  (二)本署得依各校年度辦理成效，作為下年度核定辦理之參據。 

  (三)本署視需要得組成督導或考核小組，辦理訪視工作，對學校做執行績效

之考核；小組成員由本署聘請學者專家、學校校長、產業界及教育主管

機關等代表組成。 

八、注意事項 

  (一)學校與業界實習機構或單位應訂定合作意向書或意願書，以達成共識並

確保學生及雙方權益。 

  (二)學校應訂定學校辦理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等相關作業細則或實施計

畫，經實習會議或主管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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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理業界實習以高三下學期為優先，學生至業界實習應經家長提出書面

同意書或申請書，實習之業界應為合法立案之公民營企業，且與學生就

讀之科別相關，經學校審核通過後，學生始得至業界實習。 

  (四)為加強學生業界實習輔導，瞭解學生學習和生活情況（含工作環境），

學校得安排各項相關職能、生活及心理輔導等。 

  (五)學校得協同業界實習機構或單位，辦理實習行前座談會或說明會，為參

加業界實習學生說明相關注意事項。 

  (六)學校辦理本計畫時，應進行學生及事業機構滿意度之調查。 

  (七)計畫之執行如有變更計畫內容，學校應報本署或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

轉本署核定後辦理。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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